法院学术的会通

一、会通的三种境界
（一）古今会通

误区：认为司法传统和文化就是儒家精神

儒家文化并非中华传统文化全部，还有很多文化思想可为当代司法所用。

以先秦和清末民国这两个文化思想高度繁荣时期为例

先秦：
法家 人性的好利恶害

道家 道法自然

墨家 兼爱非攻

先秦学说对人性的理解：儒家的人性论（孔、孟、荀子）、法家的人性论

清末民国：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文化保守主义

维新派的法学思想：梁启超

新儒学

对法律文化传统的思辩

不可对包括传统法律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盲目崇拜，断不能传统文化稍有热度就国粹主义复古，把在五四运动中曾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一些东西奉为不二经典。中华传统法律思想含有大量与法治精神不符的糟粕，就连与现代法治最形似的法家思想也是专制产物，没有理由不加批判地继承已经被时代和历史遗弃的东西。如果认为“和合”、“无讼”是天经地义，早深植于民，而虚化司法的裁判功能，就可能与规则之治渐行渐远。

(二)中西会通

会通司法文化经脉，需要读懂中国法律思想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两部法律思想史

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思多德（对正义的解释）

柏拉图对法官的描述：法官是年轻人，应具有丰富的阅历，懂得什么是恶，这种判断力不仅来自灵魂的启示，而且是长期观察的产物。法官还须有渊博的知识
古罗马：西塞罗 一个人要求助于正义，就去诉诸法律。法文化传统：法律是正义代名词
古典自然法学派：人性善恶及正义的理解，自然权利

人权，即人自然享有的权利

卢梭：人在自然状态下无善恶之分，但倾向于向善

为什么关注人性：现代司法的人文精神

人性与公平正义密不可分---正义的四种形态

自然正义---法律正义---司法正义---个案正义
先进的学术应是在浓厚人文背景下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表现的深刻体认，研究目的是为了人更好的价值实现和进步发展。
美国法律实用主义：霍姆斯大法官“坏人视角”

卡多佐大法官：司法的确定性 社会福利

司法的四种方法：逻辑的方法、进化的方法、传统的方法、社会的方法
经济分析法学派：波斯纳
社会学法学：庞德

庞德社会利益学说主张的“法是一种社会工程”
法是围绕承认、协调、调节各类社会利益这一主题而展开，

利益的三种划分：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的六种划分：一般安全中的社会利益（平安、交易安全），社会体制中的社会利益（家庭体制的安全、经济体制的安全），一般道德中的社会利益（文明社会的一般道德准则），保护社会资源的社会利益（对自然环境和弱势群体的保护），一般进步中的社会利益（经济社会进步中的利益），个人生活中的社会利益
法哲先贤的思考往往可以穿越时空。将相近时代的中西法律思想作一对比，会发现也存有不同程度的会通。古典自然法学派倾向于人性善的观点与儒家传统的性本善是相通的，柏拉图的早期观点类似于儒家的德主刑罚。
这些法律思想虽然离我们看似遥远，却能对司法行为有所启迪。如自然法中关于人类理性的观点，康德“最敬畏的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不仅可以充盈法官的精神家园，还对孕育和凝炼法官良知具有直接作用。孟德思鸠在《论法的精神》所讲的“社会的各种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所谓法的精神”，对我们思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衡统一会有所启示。
古今中西法律思想的会通的目的
（三）文理会通

知识的广博、方法的多元， 

知识的广博：至少某个点的知识面要广博，法之理在法外的视野

方法的多元：实证分析与概念分析、归纳与演绎、社会学分析与经济分析法哲学分析、历史分析与比较法分析（P929）

1、司法与心理学

涉诉信访中当事人的病态心理：表现、原因及消除——基于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分析（２１届二等）　
      2、司法与社会学
社会管理体系中辅助性诉讼调解机制的建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初探（２3届二等）   
刑罚裁量的社会正当性探略——以社会性因素的介入为切入点（２１届二等）
3、司法与经济分析法学

最佳的刑事制裁——从刑罚经济分析的角度（２１届三等）
4、刑事司法与文化

情绪与偏见：文化处境中的刑罚差异及其规范——三十起类型化“民愤”案件比较研究（２１届三等）　
5、司法与哲学

从依法审判到案结事了：对当下中国实用主义司法哲学观的审视（２3届二等）
（四）与会通相关的几个问题
第一，问题意识

论文不能写成工作总结，工作报告

步骤：1、一篇好文章，必须自己确定思路、核心观点和骨架。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两种情况：已经成熟或初有感觉

2、在此基础上，可吸纳他人观点（大量占有资料）

3、如何吸收他人观点

（1）如何吸收经典

（2）如何吸收大家观点
（３）要吸收别人的观点

一是对别人谈到的内容、谈到的点，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新的角度去作新的思考。二是别人谈到但不深入、不完善的内容，自己加以深入完善。三是对同一项内容、同一个问题，试图以更贴切的论证方法加以论证，进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4、在吸收基础上固化自己的核心观点
核心观点的固化比旁征博引更重要，否则学术研究就如杂货铺一般虽货品丰富但却难以选择。

固化观点的有效方法：善于发现、归纳和分析矛盾。

司法中的矛盾随处可见，先要会发现和归纳矛盾，再把握矛盾发展方向是消解或对立或统一，还应关注矛盾的性质是本质的矛盾还是形式的矛盾。一篇文章冲突之处才好看，矛盾之处见真功。文章没有矛盾冲突就是平庸。
最好把矛盾体现在标题上：P1 P77 P177
好的文风往往是吸纳各种精华思想、精彩话语的结合体。这个过程也是同过去的人、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话的过程。神交先贤，是为了有所启迪，有所创新；对话今人，是为了擦出思想火花；对话后人，是为了保持前瞻，不做应时应景之作。
（二）独立判断和批判精神

对时下诸多改革实践、现实举措的理论研究，单向、简单、歌功颂德式的研究导向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既应为改革实践寻找理论依据、提炼实践创新对理论体系健全的贡献，另一方面又要研究实践效果、挑出骨头、提炼待完善之处。这种总体肯定上的适度“批判式”研究，反而更能以理论服人，为改革实践赢得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理论认同。
批判的对象：1、理论观点间的相互批判

2、社会问题的批判 

3、司法现状的批判。比如说、审判管理、调解等领域
（三）创新精神

尊重现实但又不拘泥现实的批判精神是最重要的创新精神

尊重经典但又不迷信经典的科学精神是最难得的创新精神

梁慧星先生关于创新的四点论

1、采通说

2、从新说。首先要找到最新的观点，要研究为什么从新，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3、择善而从。第一点，判断何为善，第二点，如何择。

4、自主创新

两个附带的话题：一是选题方面新与旧的矛盾

过新很好但有风险，比较新颖是较好的选择

二是选题应体现地域民族特色
地域特色：P26
民族特色：
1、少数民族地区法院队伍建设

如：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队伍建设研究（21届三等）
玉溪市少数民族法官培养模式初探（21届三等）
2、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习惯对司法及司法政策的影响

如：审判工作中藏族习惯法与现行法律冲突问题研究（22届二等）

    四中院去年的优秀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民族地区的适用 

3、民族因素对司法运行的影响

民族地区人民陪审员运行研究
4、民族文化与司法文化研究

（四）法院学术与学院学术的区别

1、在选题方向上，学院学术侧重理论价值，偏重宏大叙事；法院学术侧重实践意义兼顾理论价值，实用性。
大则大：大则恒大，大中求小

大则恒大—审判基础理论问题
例子：方法、哲学与使命——论基层刑事法官的裁判（21届三等奖）
 金融犯罪演变中的金融刑事法治视域拓展                            ——以金融犯罪与金融发展之起伏为线条（21届二等奖）
大中求小——从一个方面、一个区域或领域切入
未成年年刑事司法处遇公平性问题研究——以近5年判缓刑的非上海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视点（21届二等奖）
小则小（小则恒小，小中见大）

小则恒小
微观法律适用问题（例子：黄院长的一等奖文章P929）

程序小细节（例子：民事宣判程序的现状检讨及构建思考P526）

几点建议：院长会报告中钱院长提到的诉讼活动小细节“审判流程有一些诉讼法管不了又容易忽视的细节，如各诉讼程序的衔接等。要认真梳理审判事务运行及上下级法院内部交接中的细节疏漏，重点规范案件流程节点时限、上诉材料收转、上诉卷宗整理和移送、二审判决委托送达、再审调卷等细节”，
小中见大—从中提练价值规律

例子：用结果检验规则——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实例分析（21届三等奖）
选择中观有时也是可以的

2、在篇章结构上，学院学术着重体系的完整和严谨，一篇论文严格由命题提出、概念阐释、价值分析、比较法研究、法律移植或完善建议各部分组成；法院学术强调突出核心思想和关键要素，结构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简化到仅是提出问题和论证解决问题的办法。
法院学术论文最好三级、四级标题完整，但也不一定（P537 P951）
3、在论证方式上，学院学术擅长演绎法，法院学术多用归纳法。

4、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法研究是学院学术最重要的方法，法院学术更关注样本。

样本的丰富内涵:不是几个数据 几张图表就是样本

（1）历史样本
转型社会下的最高法院：从1980至2010年最高法报告切入
我国20年行政审判权运行的轨迹与启示

（2）制度样本（实践样本）

一些既有制度尤其是具有原创性的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样本。制度本身就是研究成果，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转化。

对实践样本的分析主要是对本法院的分析，但不能局限于一城一域，应有全局意识
（３）文本样本
司法政策文本、司法文件文本、法律文本

司法理性与司法国情：审判权功能之实证研究——以民事政策变迁为视角（22届一等奖）
（5）案例样本
公司担保规则的司法续造——基于145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23届一等奖）
（6）数据样本
（7）问卷样本

二、对24届学术论文的解题

（一）司法制度与基础理论

第1至个题目 这个方向无所不包

几个方向性的建议
：
1、以最高院为研究对象

（1）最高院的工作报告
往届选题：司法需求之中国语境：以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样本为研究对象（20届一等奖）
面向中国的司法：多重语境下法官角色定位及其演进——以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为切入点
延伸：政策导向性司法：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与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之比较（23届二等奖）
在冲突与调适之间：行政视野下的司法——从1980—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切入（23届三等奖）

今年的启示：研究最高院工作报告必须有新的点，可研究其中一部分

（2）最高院公报案例

论能动司法在个案裁判中的实现——从一则公报案例切入
今年的启示：最高院公报案例有很多研究视角，如能动司法，法律方法论的运用（价值判断、法律解释、利益衡量）、法官如何处理新类型案件
（3）最高院司法政策

往届选题：论政策的司法回应——以1979年以来我国企业改革政策为例（23届二等奖）
论经济政策的司法融入——以政策在民事审判中的介入机制为研究路径

今年的启示：中央社会治理政策与法院刑事司法政策的内在关系
（4）一些关于最高院新的点
十大调解案例 指导性案例
2、关于法院文化的研究

近年学术讨论会已经写过的法院文化类论文：

法院队伍建设的精神向度——以法院精神文化为方向

法院队伍建设的核心是铸造“法魂”——以法院文化建设为视角
法院文化：一个概念的澄清

乡村人民法庭文化建设的乡土化——城乡法律思维差异下的人民法庭文化建设。

承接地气：法院文化建设本土化之路——以Y市法院文化建设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趋势：研究日渐精细和专业深刻
几点思考：

（1）法院文化与司法文化的区分
（2）研究重点应是司法本身的文化

司法过程中的文化法言法语是一种文化，甚至裁判文书的严谨古板、不擅变通也折射着一种司法文化

诉讼程序的规范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自然不同于行政程序

利益衡量的智慧是一种文化，如同庞德所言的“使最大多数的利益或最重要的利益有效果，同时使整体利益清单中其他利益的牺牲降到最低”

辩法析理的和谐、规则之治的理想，都是一种文化。

司法规律中的文化

以上这些都可作为参考选题

（3）司法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对话

司法与医学的对话， 法官不能拒绝受理案件，医生不能拒绝接受病人；司法应当遵循法定程序，医疗应当遵循医疗规范；司法方法有柔胜于刚，医疗之道有养胜于治。
又如，司法与哲学的对话，司法理性和情感的矛盾、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的矛盾、法律原则之间的矛盾，等等，司法领域层出不穷的矛盾现象将哲学的视野和学术引入了司法。
再如，还如，司法与文学的对话。波斯纳的经典著作《法律与文学》给人以深刻启示。司法存在于文学，审判作为古今中外文学题材无所不在，影像中的司法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文学同样存在于司法，台湾学人廖与人先生对审判理解力之“法理明晰、情理通透、文理信达”的解读即是此理。

（4）法院文化载体的实证研究
（5）法院学术与司法文化

（6）法院文化与法官心态的实证研究

3、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

社会管理法治化  社会治理与法治  社会治理的规则之治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司法功能
４.司法与社区管理研究

便民诉讼网络 司法与乡村治理 司法权的干预与社区自治

5.司法职权配置与运行研究

配置层面

(1)四级法院功能定位

级别管辖改革与上下级法院功能定位（审理什么样的案件是好的指导，标的加类型）

两高通知后高级法院审判指导职能行使的研究

申请再审上提一级后相关问题的研究（指出问题，赋予当事人选择权）

（2）同级法院间的审判权配置（地域管辖问题）
（3）同一法院的审判权配置（审判组织与审判机构）
（4）法院设置与行政区域分离的研究（比如直辖市中院），（5）引申大司法区法院的设置、司法管辖区问题

运行层面

审判管理

（1）审判管理的法治化

（2）审判质效指标体系

构建符合审判规律的司法效率评价机制——法院高结案率现象的解读与反思  “量化”诉前调解——以司法绩效评估为视角（22届二等奖）

（3）审判管理的科技应用

具体选题

高级法院审判指导意见的实践及评价
请示制度的诉讼化改造---以最高院规范上下级法院业务关系文件为样本

６、法院队伍建设

此方向表面很政治化、很空、很大，但可以从自己最有感受的点写起

（１）青年法官的培养进路

往届选题：队伍：法官成长路径的实然与应然——兼评“边干边学”的法官成长模式

困境与途径：对基层法院青年法官司法能力的分析与研究
——从一个社会文本开始解读

十年回首：对法官遴选制度的检视与修正——基于对东部地区基层青年法官司法能力的调查分析

选题建议：传帮带传统培养模式与现行预备法官培训模式的融合

青年法官生长周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对全国优秀法官的研究

（2）法官的知识结构

往届选题：知识即力量：审判权独立运行的知识维度——从个体法官的审判实践出发

   选题建议：法官知识结构对审判影响力的研究
乡土社会法官的知识结构谱系

法官知识专与博之辩

（3）法官的职业保障
扩编背景下基层法院青年干警职业认同感的缺失与建构

警惕法官职业认同危机——以某法院法官职业认同调查情况为分析样本

法院“案多人少”之应对的实用主义考量——兼论现实情境下司法供求关系的平衡路径
胜任素质理论视阙下基层法院初任法官选任制度的评析与完善——以宋鱼水、陈燕萍先进事迹为视角
我国法官等级制度之反思——从高校教师职称制度中得到的启示

（4）司法伦理、良知与司法廉洁

往届选题： “司法腐败”的内在机理——以《警示案例》为样本透视司法运行机制中的流弊
司法伦理建设研究——以审判活动分析为例
选题建议：司法廉政文化研究

司法廉政理念研究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研究

（二）刑事司法政策

7.刑事政策与刑事审判的互动关系8.刑事审判与社会矛盾化解9.刑法解释原理与方法的运用

刑事政策研究的几个方向

1、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方向

往届选题：互动关系下的路径选择——法治视野中的刑事司法与社会评价关系
刑罚裁量的社会正当性探略——以社会性因素的介入为切入点  

选题建议：刑事司法与民意（民意对典型刑事案件的影响）
刑事司法中民意的判断标准

刑事司法政策变迁的研究

刑事司法政策与社会治理政策的关系

2、“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动态运用

（1）案件类型：醉驾案件的实证研究，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老年人犯罪
（2）地域因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民族地区审判中的适用
（3）“宽严相济”与社会政策
3、被害人权利保障与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关系

积极赔偿对量刑的影响
（三）刑事实体与程序

结束语

法官有两支笔：一支是裁判之笔，书写正义；一支是学术之笔，书写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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